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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生

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17号）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庄、刘帆、杨阳、杨健、郑立国、刘黄诚、赵宁宁、毛晓茜、王凡、肖伟龙、

宋洁、刘秉英、刘兴旺、龙秋波、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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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和《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技术体系建设，指导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体系的搭建和编制，服务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湖南省实际情况和生

态环境管理要求，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规定了湖南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编制原则、编制技术路线、一般性要求、省级总体要求、

四大板块总体要求、市（州）级基本要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成果规范和更新调整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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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南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编制原则、编制技术路线、一般性要求、省级总体要求、

四大板块总体要求、市（州）级基本要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成果规范和更新调整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中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的构建、编制和动态更新及调

整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ecological environment zoning control  

在确定的空间范围内，根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主体功能定位、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科学精准分

区，明确差异化管理要求，形成在生态环境承载限度内开发建设的分区域管控策略。 

3.2 

生态空间 ecological space  

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河流、

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区域，是保障区域生态

系统稳定性、完整性，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主要区域。 

本文件生态空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  

3.3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

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3.4 

环境质量底线 environmental quality bottom line  

按照水、大气、土壤环境质量不断优化的原则，结合环境质量现状和相关规划、功能区划要求，考

虑环境质量改善潜力，确定的分区域分阶段环境质量目标及相应的环境管控、污染物排放控制等要求。  

3.5 

资源利用上线 resource utilization upper limit line  

以保障生态安全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结合自然资源开发管控，提出的分区域分阶段的资源开发

利用总量、强度、效率等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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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trol units  

在一定区域内，集成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各类管控分区，

衔接行政边界，统筹考虑产业园区、规划城镇建设区等因素，划定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单元，

包含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 

3.7 

优先保护单元  priority protection unit 

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确定需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 

3.8 

重点管控单元  key control unit 

环境质量改善压力大、资源能源消耗强度高、污染物排放集中、生态破坏突出、生态环境风险高的

区域，主要包括人口和产业集聚区、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区。 

3.9 

一般管控单元  general control unit 

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 

3.10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ccess list 

基于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统筹考虑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管控要求，从空

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要求等方面，以“一单元一策略” 的清

单形式提出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3.11  

要素属性  attributes of elements  

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包含的各类生态环境管控分区涉及的

各要素的功能和性质。 

3.12  

产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经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具有统一管理机构及产业集群特征的特定规划区域。主要目的是引

导产业集中布局、集聚发展，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并配套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本文件中的产业园区指《湖南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边界面积及四至范围目录》中确定的省级及以

上产业园区，以及后续经同级核定确认的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 

3.13 

环境敏感区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和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产生的环境影响特别敏感的区域，主要包

括： 

a）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b） 除 a）外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自然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

园等）、重要湿地、天然林，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繁殖地，重要

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c） 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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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ecological environment zoning control system 

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目标为核心，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

求，落实到区域空间上，根据区域空间生态环境属性的管控要求，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并落实到具

体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形成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为核

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4 编制原则 

 

4.1 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 

以区域阶段性生态环境管理目标为基础，针对区域空间、流域空间生态环境现状和战略发展中面临

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结合碳达峰碳中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主要目标，从省、市（州）、产业园区、

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层层分解问题，提出管控对策，实现生态环境目标管理要求，持续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 

4.2 以法律法规为准绳 

以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各类规划计划、政策文件、标准和规划环评成

果等为依据，基于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确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有据可依。 

4.3 与要素属性相对应 

以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对应的要素属性、面临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以及需要实现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和碳达峰行动目标（《湖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湖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来确定其管控的

重点和对策要求，分层级纳入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确保其管控得当。 

4.4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意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为目标，确保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对应的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适用、能用、管用。 

4.5 以服务管理为重点 

关注生态环境管理的实际工作需要，梳理并集成既有生态环境管理和管控要求，提升生态环境管理

工作效能，服务生态环境监管执法等工作。 

 

5 编制技术路线 

 

5.1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构建 

5.1.1 体系构建的思路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生态环境目标和环境问题为导向，结合湖南省实情和特点，以省级、

区域（四大板块）、市（州）级、单元为基础，构建“1+4+14+N”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实现全省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的系统化、差异化、精准化管控目标。总体编制思路符合附录 A要求，清单内容体

现引导-约束-限制-鼓励的编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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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体系构建的形式 

“1”是指针对全省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制定的省级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

求，体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的基础性、底线性要求。“1”简称“省级总体要求”。 

“4”是指针对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及“长株潭、洞庭湖、湘南、大湘西”等区域板块的生态环境

总体管控要求，体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区域板块的特色性、规范性要求。“4”简称“四大板块总体

要求”。 

“14”为市（州）级生态环境基本管控要求，体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市（州）的地域性、适用

性要求。“14”简称“市（州）级基本要求”。 

“N”为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对应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包括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单元清单（以下简

称“园区单元清单”）和其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清单（以下简称“其他单元清单”），分别体现各生态环

境管控单元的差异性、精细化管理，形成“一单元一策略”可操作和能落地应用的管控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见图 1。  

 

图 1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 

5.2 编制技术路线 

5.2.1 识别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级识别省、市（州）、县（市、区）、乡镇（街道）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清

单。各县（市、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清单以国家和省级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实施方案、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生态环保督察、绿盾行动，各专项整治行动等，提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成果实施评估反映出的全省重大区域性、流哉性生态环境问题等为主要依据。 

5.2.2 梳理既有环境管理要求 

分层级全面梳理国家和地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生态环

境要素相关法律法规、规划计划、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和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等，形成现行有效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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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化生态环境管理要求。 

5.2.3 衔接要素属性管控要求 

将各要素分区属性涉及的既有生态环境管理要求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成果相衔接，分区域、分

流域、分阶段，将各要素管控要求在空间上落实到全省全域覆盖的所有区域，包括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和其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所在的行政区域。同时，与国土空间规划已划定的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相衔接。 

5.2.4 分析经济发展布局需求 

分层级全面梳理湖南省经济产业发展布局要求，分级研判省-市（州）-县（市、区）城镇建设、资

源开发和产业发展形势，明确区域发展方向和生态环境功能定位，形成分县（市、区）经济产业发展布局

方案。各县（市、区）经济产业发展布局方案依据国家和地方现行有效的综合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

产业发展规划，并结合国家、省、市（州）、县（市、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作为依据。 

5.2.5 形成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 

分层级提炼管控要求，编写形成省级总体要求、四大板块总体要求、市（州）级基本要求、园区单

元清单和其他单元清单。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技术路线见图 2。 

 

图 2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技术路线图 

 

6 一般性要求 

 

6.1 综合考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中各要素属性，从省级、四大板块、市（州）级、生态环境管控

单元分层级建立“1+4+14+N”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以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

控、资源开发效率四个维度，集成各要素属性确定的管控要求，各层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求之间

原则上不重复。 

6.2 各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写以实现生态环境目标、碳达峰行动目标和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导

向，体现在各级总体要求的管控中，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对应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求对生态环境

问题和生态环境目标管理要求需作出响应。 

6.3 省级总体要求原则上以要素属性相关的国家和省级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等为依据；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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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总体要求原则上以与产业园区环境管控相关的国家和省级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等为依据；

市（州）级基本要求原则上以与各要素属性相关的市（州）级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等为依据；园区单

元清单原则上以省、市（州）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等具有针对性的管控要求作为依据，其他单元清单

原则上以市（州）、县（市、区）相关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作为依据，且与对应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相关的要素属性的管控要求相衔接。 

 

7 省级总体要求 

 

7.1 省级总体要求分类 

由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三类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的总体管控要求组成。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关系见图 3，省级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生态

环境准入总体管控要求格式见附录 B表 B.1、表 B.2、表 B.3。 

 

图 3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关系图 

7.2 优先保护单元管控要求 

优先保护单元区域内以优先保护要素分区为主，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要素分区： 

a） 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 

b）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c）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d） 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e） 资源优先保护区（含土地资源等）。 

其中生态保护红线和农用地优先保护区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保护红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控

制线相一致；土地资源优先保护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主体功能区相衔接。 

优先保护区的管控要求，提炼总结与优先保护区要素属性相关的既有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并衔接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成果中的优先保护区管控要求。 

7.2.1 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是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一般生态空间是除生态保护红线以外，需要加强生态保护的各类区域，包括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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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水土流失敏感区、石漠化敏感区等。 

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以上述要素属性的管控要求等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2.2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即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

区域等。 

大气优先保护区以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的管控要求等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2.3 水环境优先保护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公园、江河源头所在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域等。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以上述要素属性的管控要求等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2.4 农用地优先保护 

农用地优先保护区即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域等，农用地优先保护区以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管控规则等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3 重点管控单元管控要求 

重点管控单元区域以重点管控要素分区为主，包括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重点管控区、土壤

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能源利用重点管控区、水资源重点管控区、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城镇开发边界

控制线内区域等。 

重点管控区的管控要求，以提炼总结与重点管控区要素属性相关的既有生态环境管理要求作为依

据，并衔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成果中的重点管控区管控要求。 

7.3.1 大气环境重点管控 

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包括受体敏感区、布局敏感区、弱扩散区、高排放区等： 

a） 受体敏感区是城镇中心及集中居住、医疗、教育等主要敏感区域； 

b） 布局敏感区是主导风上风向、扩散通道、环流通道等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区域； 

c） 弱扩散区是常年处于静风或风速较小的重点区域； 

d） 高排放区是环境空气二类功能区中的工业集聚区域、重点气型污染企业涉及的主要区域。 

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以上述要素属性等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3.2 水环境重点管控 

水环境重点管控区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要素： 

a）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b） 水质超标断面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c） 城镇生活污染源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d） 农业面源污染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e） 涉重金属矿区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水环境重点管控区以上述要素属性等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3.3 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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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要素： 

a） 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b） 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1） 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及污染地块，包括：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含化工园

区）、尾矿库、 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 

  2） 其他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含湖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的国家级、省级、市（州）

级、县（市、区）级各类矿山开采区、探矿区，砂石矿区等。 

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以上述要素属性等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3.4 能源利用重点管控 

能源利用重点管控区即各城镇建成区在人口密集、污染排放强度高的区域所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等。 

能源利用重点管控区以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控要求，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能源结构和利用效

率等管控措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政策等要求，提炼能源重点管控区的管控要求。 

7.3.5 水资源利用重点管控 

基于水生态功能保障和水环境质量改善要求，水资源利用重点管控区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要素： 

a） 基于评估结果，水资源利用效率临界超载（含临界达标）的区域； 

b） 基于生态需水量测算结果，生态用水补给区，含： 

  1） 生态用水保障不足及临界的区域； 

  2） 将重点河段的生态用水补给区纳入水资源重点管控。 

c） 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含： 

  1）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 

  2） 已发生严重地面沉降等地质环境问题的区域； 

  3） 泉水涵养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d） 地下水重点管控区： 

  1） 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及污染地块，包括：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含化

工园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 

  2） 其他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包括全省各类矿山开采区域、探矿区域和砂石矿区域等。 

水资源利用重点管控区以上述要素属性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3.6 土地资源利用重点管控 

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考虑以乡镇为基本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城市化地

区的乡镇、重度污染农用地或污染地块集中的区域等作为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 

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以上述要素属性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7.4 一般管控单元管控要求 

一般管控单元区域以一般管控要素分区为主，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要素： 

a） 水环境一般管控区； 

b） 大气环境一般管控区； 

c） 土壤环境一般管控区； 

d） 水资源利用一般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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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土地资源利用一般管控区。 

以改善和维护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预留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空间。同

时，考虑与国土空间规划要衔接。 

一般管控区的管控要求，以提炼总结与一般管控分区要素属性相关的既有生态环境管理要求作为依

据，并衔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成果中的一般管控分区管控要求。 

7.5 岸线分区管控要求 

依据相关法定规划，原则上将“一江一湖四水”划为岸线优先保护区、重点管控区和一般管控区。 

岸线优先保护区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涉水的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湿地公园等；岸线重点管控区包括但不限于港口码头、沿江岸线布局的产业园区和中心城区等；岸线优

先保护区和重点管控区之外的其他岸线为一般管控区。 

岸线分区管控以上述要素属性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8 四大板块总体要求 

 

8.1 四大板块总体要求分类 

四大板块总体要求由针对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通用性管控要求和针对“长株潭、洞庭湖、湘南、

大湘西”四大板块管控要求组成。四大板块总体要求编写内容体现引导-约束-限制-鼓励的思路，编写

格式见附录 B表 B.4。 

8.2 通用性管控要求 

8.2.1 空间布局约束    

着重从引导产业科学合理布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格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准入、限制或淘

汰污染重、工艺技术落后的产业，合理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提出产业园区空间布局约束的相关要求。 

8.2.2 污染物排放管控   

着重从提升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强化生态环保措施、严格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减污降碳协同等方

面的管控要求提出产业园区污染物排放管控的相关要求。 

8.2.3 环境风险防控 

着重从建立健全区域环境风险防控体系、落实产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加强环

境风险事故防范和应急管理等方面，提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等生态破坏的

环境风险防控相关要求。 

8.2.4 资源开发效率 

着重从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行动目标要求，加强水资源管控、土地资源管控、能源利

用管控等方面，提出资源开发效率的相关要求。 

8.3 四大板块管控要求 

衔接《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要求，针对“长株潭、洞庭湖、湘南、大湘西”各大板块的产业布局

和发展方向，分别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等维度提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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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要求。 

8.3.1 “长株潭”板块 

“长株潭”板块管控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从重点发展的高精尖端领域，打造长株潭创新驱动引领区等方面编写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b） 从推动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共保共治，以目标为导向，协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等方面编写污

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c） 环境风险防控要求参照本文件 8.2.3编写； 

d）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参照本文件 8.2.4编写。 

8.3.2 “洞庭湖”板块 

“洞庭湖”板块管控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从提升重点特色产业发展水平，积极培育有潜力的新型高科技产业，打造环洞庭湖绿色低碳

发展示范区等方面编写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b） 从推进重点行业氮磷排放总量控制等方面编写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c） 环境风险防控要求参照本文件 8.2.3编写； 

d） 从优化高耗水行业空间布局、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等方面编写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要求。 

8.3.3 “湘南”板块 

“湘南”板块管控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从着力发展和引进具有地方基础的特色产业，打造新兴产业承接带和科技产业配套基地，湘南

板块打造全国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升级样板区等方面编写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b） 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参照本文件 8.2.2编写； 

c） 环境风险防控要求参照本文件 8.2.3编写； 

d）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参照本文件 8.2.4编写。 

8.3.4 “大湘西”板块 

“大湘西”板块管控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从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和新型科技产业，湘西板块打造全国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升级样板

区等方面编写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b） 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参照本文件 8.2.2编写； 

c） 环境风险防控要求参照本文件 8.2.3编写； 

d）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参照本文件 8.2.4编写。 

 

9 市（州）级基本要求 

 

9.1 市（州）级基本要求分类 

市（州）级基本要求由市（州）通用管控要求和针对特定区域的管控要求组成。市（州）级基本要

求编写格式见附录 B表 B.5。 

9.2 通用管控要求 

衔接各市（州）国土空间规划，根据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主体功能分区、自然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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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区域生态环境重点问题和主要保护目标，结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成果，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

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等维度编写通用管控要求。 

9.3 特定区域管控要求 

特定区域包括： 

城镇空间、农村地区、产业园区、生态空间、土壤污染企业、饮用水源保护区、重金属污染板块、

城镇污水处理厂、矿区、岸线等各市（州）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成果中需要纳入市（州）级基本要

求的区域。 

针对市（州）内特定区域（如某区县、某自然保护地）、流域、领域的管控要求应当明确其管辖范

围。 

市（州）特定区域以上述区域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中

的一个或多个维度，分别提炼相应的管控要求。 

9.4 其他编写要求 

9.4.1 污染物总量控制、削减比例、环境质量改善和控制目标 

在市（州）级基本要求中明确经确认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削减比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

控制目标等相关要求，原则上细分到县（市、区），具体根据各市（州）实际情况确定。 

9.4.2 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衔接要求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加强与各县（市、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衔接，

在市（州）级基本要求中明确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区）需执行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9.4.3 主要环境问题清单编写 

各县（市、区）主要环境问题清单编写参照本文件 5.2.1提出的相关依据编写，重点关注各级各类

督察和专项整治行动提出和反馈的生态环境问题，并结合整改方案，在相应单元清单中明确长效管控机

制。 

9.4.4 经济产业发展布局方案编写 

各县（市、区）经济产业发展布局方案编写参照本文件 5.2.4 提出的相关依据，并结合市（州）、

县（市、区）实际情况编写。产业发展需求和环境管控要求宜有所区分，重点体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直接

相关的内容，避免大篇幅纳入管控要求。 

 

10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10.1 园区单元清单 

10.1.1 总体思路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重点管控单元以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稳步提升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

路来编写。 

紧密结合产业园区特点，着重针对重点行业、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重要敏感目标等提出具有可操作

性的管控要求，鼓励各类产业园区根据自身主导产业和污染物、碳排放水平，提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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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要求。园区清单编写格式见附录 B表 B.6。 

10.1.2 特别要求 

产业园区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考核不达标、环境恶化或存在突出环境风险的，在园区清单中有针对性

的补充、强化、细化相应的生态环境准入管控要求。 

10.1.3 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以最新产业园区批复文件、产业园区规划批复文件和规划环评审查成果等确定的主导产

业、特色产业、辅助产业作为依据。 

10.1.4 单元面积及涉及乡镇（街道） 

以《湖南省省级以上产业园区边界面积及四至范围目录》及后续经同级核定确认的省级及以上产业

园区批复文件为依据。 

10.1.5 区域主体功能定位 

将省、市（州）、县（市、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关于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的文件要求作为依据。 

10.1.6 主要属性 

根据产业园区涉及的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中的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分区要素属性编写。 

10.1.7 主要环境问题和重要敏感目标 

基于分区县主要环境问题清单，结合产业园区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产业结构和布局与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的符合性、环保措施及设施的落实情况，从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生态环境质量和污染物达标排放、

产业发展及布局等方面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 

产业园区周边涉及的重要敏感目标据实编制，原则上以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评价范围内明确的环境敏

感区为依据，同时，还需结合现状实际。 

10.1.8 空间布局约束 

空间布局约束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依据国家和地方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规划文件、产业园区规划环评

成果等，按照不同区块，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提出产业准入的负面或正面清单要求； 

b） 针对识别出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和重要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划计划、政

策文件、标准规范和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要素属性管控要求，提出空间布局约束管控

要求。 

10.1.9 污染物排放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从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管理和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等方面，分区块提出关于产业园区污

染防控的管控要求，如集中式污染防治设施、重点行业达标排放要求、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目

标及管控等； 

b） 针对识别出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各产业园区存在的重点污染行业，提出相应的污染物排放管

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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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 环境风险防控 

对产业园区及区内重点企业提出依法制定、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管理要求： 

a） 存在较大环境风险源或风险受体的，应提出有针对性的环境风险管控要求； 

b） 涉及化工、冶金等重大环境风险源的，应提出与区域环境风险应急响应体系联动的要求； 

c） 结合土壤环境质量底线成果，提出土壤污染等生态破坏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10.1.11 资源开发效率 

依据相应主管部门发布的： 

a）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方案； 

b）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及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c） 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方案，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园区规划等文件。 

结合各级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考虑产业园区内现状能源利用水平和行业特点、水资源利用状

况和规划、土地资源开发水平等，对资源开发效率要求中能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提出适当细化、定量

化的指标要求。 

10.2 其他单元清单 

10.2.1 其他单元分类 

其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写基

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成果，充分衔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三区三线”管控政策，将既有管理

要求和单元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对于识别出的每一个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的产业和重点行业，在管控要求中进行响应。 

其他单元清单应按乡镇（街道）分别编制管控要求，同一乡镇（街道）的管控要求应按要素属性进

一步分类编制；同一单元内多个乡镇（街道）涉及同类要素属性的管控要求可酌情合并。 

其他单元清单编写格式见附录 B表 B.7。 

10.2.1.1 优先保护单元 

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为导向： 

a） 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中“三区三线”管控规则，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控

制线，依法禁止、严格控制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 

b） 严守生态环境质量底线，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

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的相关依据和要求编写。 

10.2.1.2 重点管控单元 

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管控为主： 

a） 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改造； 

b） 加强污染物排放监管、污染治理； 

c） 加强环境风险防控； 

d） 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深化推进城市化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区域等范围内的各污染物

减排和碳达峰十大行动及管控目标的实现。 

e） 其他单元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考核不达标、环境恶化或存在突出环境风险的，在其他单元清单

中有针对性的补充、强化、细化相应的生态环境准入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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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 一般管控单元 

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生态环境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开发建设应落实现行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基本要求。 

10.2.2 区域主体功能定位   

充分衔接湖南省、市（州）、县（市、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依据以乡镇（街道）为基本单元确

定的主体功能区定位编写，原则上应以最终批复的文件作为依据。 

10.2.3 单元面积及涉及乡镇（街道） 

以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各乡镇（街道）实际面积为依据。 

10.2.4 主要属性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中的优先保

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分区要素属性，分乡镇（街道）编写。 

10.2.5 主要环境问题和重要敏感目标   

基于本文件 9.4.3编写的各县（市、区）主要环境问题清单，分解落实到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所在

的乡镇（街道）实际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并结合“主要属性”中与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要素属性，分

乡镇（街道）编写。 

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涉及的重要敏感目标据实编写，以生态环境管控单元范围内涉及的环境敏感区

为依据。 

10.2.6 经济产业布局 

基于本文件 9.4.4编写的各县（市、区）经济产业布局方案，结合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所在乡镇（街

道）实际情况编写。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清单中的经济产业布局不得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相冲突。 

10.2.7 空间布局约束 

空间布局约束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根据其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区域，国家和地方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政策文件、相关规划等，结合重点管控对象的实际，主要从产业准入、空间管控等方面

提出产业准入的负面或正面清单要求； 

b） 针对有合法手续的现有、在建工业企业，以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为原则，按照市（州）、县

（市、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计划（方案）等相关文件，分别提出关闭退出、搬迁改造、综

合整治、清洁化改造等管控要求。 

10.2.8 污染物排放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编写： 

a） 从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管理和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等方面，分乡镇（街道）提出关于

污染防控的一般性要求； 

b） 对于矿产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岸线开发利用等对选址有特殊要求且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的项

目、符合法规政策要求但不符合入园条件的规模以下工业项目，着重从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

质量达标方面提出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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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环境风险防控 

对于其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内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的要求，参照本文件 10.1.10编写。 

10.2.10 资源开发效率 

参照本文件 10.1.11编写。 

 

11 成果规范 

 

11.1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码与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码一一对应，编码规则参照附录 C。 

11.2 省级总体要求、四大板块总体要求、市（州）级基本要求、园区单元清单和其他单元清单，各层

级编制成果应层层递进、相互衔接，具有逻辑性，分层级明确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对应的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的管控要求，体现地域差异化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确保编制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在各层级适用能

用管用。 

11.3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成果的提交、审核和入库，参照国家和湖南省生态环境部门文件要求执行。 

 

12 更新调整 

 

12.1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要求应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结合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实施中发现的问题，更新各层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12.2 产业准入及生态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新增、修订、废止的，依法依规联动更新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素分区管控要求更新的，一并更新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12.3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更新调整、数字化建设、跟踪评估、监督管理等，依据《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指导意见》《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等国家和省有

关管理办法和政策文件的要求开展。 

12.4 各市（州）涉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内容更新调整的，依据其市（州）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实施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和有关文件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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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总体编制思路 

 

A.1 全面梳理法规政策，衔接既有管理要求。 

从资源环境要素和领域入手，按照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

四个方面，分别梳理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类规划、计划、政策文件以及战略/规划环评成果，

衔接集成既有管理要求。 

A.2 集成要素分区成果，明确单元管控目标。 

根据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成果，将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要素空间布局约束要求，分区域、分流域、

分阶段的水和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目标要求，土壤等环境风险防控要求，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开发

利用效率要求，在空间上落实到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或该单元所在的行政区域。 

A.3 研判单元特征，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分级研判省-市-县城镇建设、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形势，明确区域发展方向和生态环境功能定位，

针对各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主要特征、突出问题和环境质量目标，研究制定管控要求。根据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分区成果，提出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导向，对应到各环境管控单元可操作的管控要求。有

需求的区域，其管控要求可落实到产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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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格式示例 

 

表 B.1、表 B.2、表 B.3、表 B.4、表 B.5、表 B.6、表 B.7、分别给出了省级总体要求、四大板块总体要求、市级基本要求、省级及以上产业园

区单元清单和其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清单格式。 

表 B.1  省级优先保护单元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格式 

序号 管控对象 基本内容 管控要求 

优先保护单元 
含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

地优先保护区域、资源优先保护区（含土地资源等）等 
 

一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

的区域 
 

一般生态空间 

除生态保护红线以外，需要加强生态保护的各类区域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石漠化敏感区  

二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  

三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域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所在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域  

湿地公园所在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域  

江河源头所在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域  

四 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区域  

五 资源优先保护区 含土地资源等  

六 岸线优先保护区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湿地公园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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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省级重点管控单元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格式 

序号 管控对象 基本内容 管控要求 

重点管控单元 涉及水、大气、土壤、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重点管控的区域  

一 
大气环境重

点管控区 

受体敏感区 城镇中心及集中居住、医疗、教育等主要敏感区域  

布局敏感区 主导风上风向、扩散通道、环流通道等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区域 
 

弱扩散区 常年处于静风或风速较小的重点区域 

高排放区 
环境空气二类功能区中的工业集聚区域、重点气型污染企业涉

及的主要区域 
 

二 水环境重点管控区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水质超标断面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城镇生活污染源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农业面源污染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涉重金属矿区所属水环境控制区域  

三 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及污染地块，包括：化学品生产企业

以及工业集聚区（含化工园区）、尾矿库、 危险废物处置场、

垃圾填埋场等 

 

其他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含湖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

的国家级、省级、市（州）级、县（市、区）级各类矿山开采

区、探矿区，砂石矿区等 

 

四 能源利用重点管控区 
各城市建成区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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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省级重点管控单元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格式（续） 

序号 管控对象 基本内容 管控要求 

五 水资源利用重点管控区 

基于评估结果，水资源利用效率临界超载（含临界达标）的区

域 
 

基于生态需水量测算结果，生态用水补给区，含:生态用水保障

不足及临界的区域；将重点河段的生态用水补给区纳入水资源

重点管控。 

 

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含：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已发生严重

地面沉降等地质环境问题的区域；泉水涵养区等需要特殊保护

的区域。 

 

地下水重点管控区，含：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及污染地块，

包括：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含化工园区），尾矿库、

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其他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

区，包括全省各类矿山开采区域、探矿区域和砂石矿区域等。 

 

六 土地资源利用重点管控区 
考虑以乡镇为基本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城市化地区的乡镇、

重度污染农用地或污染地块集中的区域 
 

七 岸线重点管控区 港口码头、沿江岸线布局的产业园区和中心城区等  

 „„ „„  

备注：1.管控对象基本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表格内容。 

   2.湖南省相关区域、行业执行《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第一批）的公告》、《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第二批）的公告》和《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第三批）的公告》中的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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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省级一般管控单元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格式 

序号 管控对象 基本内容 管控要求 

一般管控单元   

一 大气环境一般管控区   

二 水环境一般管控区   

三 土壤污染风险一般管控区   

四 水资源利用一般管控区   

五 土地资源利用一般管控区   

六 岸线一般管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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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及四大板块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格式 

管控维度 内容 管控要求 

一般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引导产业集聚、绿色发展  

严格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准入  

限制或淘汰重污染企业  

合理承接产业转移  

污染物排放管控 

改造提升产业园区  

落实环保措施和基础设施  

强化污染物排放管控和减污降碳协同  

环境风险防控 

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产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和应急管理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高质量发展与碳达峰行动目标要求  

加强水资源管控  

加强土地资源管控  

加强能源利用管控  

长株潭/洞庭湖/湘南

/大湘西板块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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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市（州）级生态环境基本管控要求格式 

属性/区域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通用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城镇空间/农村地区/产业园

区/生态空间/土壤污染企业/

饮用水源保护区/重金属污染

板块/城镇污水处理厂/矿区/

岸线/„„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备注：“属性/区域”包含各市（州）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分中需要纳入市（州）级基本要求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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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单元清单格式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单元 

名称 

行政区划 
单元 

分类 

单元面积 

（km
2
） 

涉及乡镇

（街道） 

区域主体 

功能定位 
主导产业 主要环境问题和重要敏感目标 

省 市 县 

  

湖

南

省 

×

×

市 

×

×

县 

重点管

控单元 

产业园区边界

范围总面积和

区块面积 

区块一：

××镇； 

区块二：

××街道 

„„ 

城市化发

展区 

1、国家相关部委、省政府或省发改委

批复文件文号：产业园区及各板块主

导产业、特色产业； 

2、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产业园区

及各板块主导产业、辅助产业 

产业园区周边涉及的重要敏感

目标据实填写，以产业园区规划

环评评价范围内明确的环境敏

感区为依据。 

主要属性 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相关属性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空间布局 

约束 

（1.1） 

（1.2） 

① 

② 

（1.1） 

 
污染物排放

管控 

（2.1） 

（2.2） 

环境风险 

防控 

（3.1） 

（3.2） 

资源开发 

效率要求 

（4.1） 

（4.2） 

备注 

分区块面积和四至范围描述 

依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发布湖南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边界面积及四至范围目录的通知》（湘发

改园区〔2022〕601 号）及后续经同级核定确认的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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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其他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清单格式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单元 

名称 

行政区划 
单元 

分类 

单元面积 

（km
2
） 

涉及乡镇

（街道） 

区域主体 

功能定位 
经济产业布局 主要环境问题和重要敏感目标 

省 市 县 

  

湖

南

省 

×

×

市 

×

×

县 

优先保

护单元/

重点管

控单元/

一般管

控单元 

涉及各乡镇

（街道）的总

面积 

××乡镇； 

××街道 

„„ 

国家/省级

重点生态

功能区/农

产品主产

区/重点开

发区 

以单元所在乡镇（街道）确定的经济

产业布局为依据。 

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涉及的重

要敏感目标据实填写，以生态环

境管控单元范围内涉及的环境

敏感区为依据。 

主要属性 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相关属性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空间布局 

约束 

（1.1） 

（1.2） 

① 

② 

（1.1） 

 
污染物排放

管控 

（2.1） 

（2.2） 

环境风险 

防控 

（3.1） 

（3.2） 

资源开发 

效率要求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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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码结构 

 

表 C.1和图 C.1分别给出了基本单元矢量基础属性表结构和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码结构。 

表 C.1  基本单元矢量基础属性表结构 

地区 类型 
生态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管控单元分类 

省级 

代码 

市级 

代码 

县级 

代码 

管控单元 

分类代码 

管控单元 

顺序码 

长沙市 

示例 1 ZH43010210001 优先保护单元 43 01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10220001 重点管控单元 43 01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10230001 一般管控单元 43 01 02 3 0001 

株洲市 

示例 1 ZH4302 优先保护单元 43 02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2 重点管控单元 43 02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2 一般管控单元 43 02 02 3 0001 

湘潭市 

示例 1 ZH4303 优先保护单元 43 03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3 重点管控单元 43 03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3 一般管控单元 43 03 02 3 0001 

衡阳市 

示例 1 ZH4304 优先保护单元 43 04 05 1 0001 

示例 2 ZH4304 重点管控单元 43 04 05 2 0001 

示例 3 ZH4304 一般管控单元 43 04 05 3 0001 

邵阳市 

示例 1 ZH4305 优先保护单元 43 05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5 重点管控单元 43 05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5 一般管控单元 43 05 02 3 0001 

岳阳市 

示例 1 ZH4306 优先保护单元 43 06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6 重点管控单元 43 06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6 一般管控单元 43 06 02 3 0001 

常德市 

示例 1 ZH4307 优先保护单元 43 07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7 重点管控单元 43 07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7 一般管控单元 43 07 02 3 0001 

张家界市 

示例 1 ZH4308 优先保护单元 43 08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8 重点管控单元 43 08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8 一般管控单元 43 08 02 3 0001 

益阳市 

示例 1 ZH4309 优先保护单元 43 09 02 1 0001 

示例 2 ZH4309 重点管控单元 43 09 02 2 0001 

示例 3 ZH4309 一般管控单元 43 09 02 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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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基本单元矢量基础属性表结构 

地区 类型 
生态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管控单元分类 

省级 

代码 

市级 

代码 

县级 

代码 

管控单元 

分类代码 

管控单元 

顺序码 

郴州市 

示例 1 ZH4310 优先保护单元 43 10 02 1 0001 

示例 2 ZH4310 重点管控单元 43 10 02 2 0001 

示例 3 ZH4310 一般管控单元 43 10 02 3 0001 

永州市 

示例 1 ZH4311 优先保护单元 43 11 02 1 0001 

示例 2 ZH4311 重点管控单元 43 11 02 2 0001 

示例 3 ZH4311 一般管控单元 43 11 02 3 0001 

怀化市 

示例 1 ZH4312 优先保护单元 43 12 02 1 0001 

示例 2 ZH4312 重点管控单元 43 12 02 2 0001 

示例 3 ZH4312 一般管控单元 43 12 02 3 0001 

娄底市 

示例 1 ZH4313 优先保护单元 43 13 02 1 0001 

示例 2 ZH4313 重点管控单元 43 13 02 2 0001 

示例 3 ZH4313 一般管控单元 43 13 02 3 0001 

湘西 

土家族 

苗族 

自治州 

示例 1 ZH4331 优先保护单元 43 31 01 1 0001 

示例 2 ZH4331 重点管控单元 43 31 01 2 0001 

示例 3 ZH4331 一般管控单元 43 31 01 3 0001 

注：省级、市级、县级代码依据 GB/T 2260 填写。 

 

图 C.1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码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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